附件

玉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预提

住房公积金支付购买配售型保障性

住房首付款办理规程

为进一步支持符合条件的玉林市住房公积金缴存人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首付款，减轻住房公积金缴存人购房资金压力,根据《玉林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管理办法》（玉政办规〔2024〕2号）及《玉林市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准入、收购、配售、回购及资金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玉住建字〔2024〕53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订本办理规程。
一、缴存人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首付款

（一）提取适用范围

玉林市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及配偶在玉林市辖区内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且符合住房公积金购房提取条件的，可申请预提住房公积金账户内余额，并委托玉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玉林公积金中心）将提取款项转入玉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定资金监管账户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以下简称提取付首付）。

（二）提取条件

1.符合《玉林市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操作规程》规定的购房提取条件。

2.签订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配售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三）办理流程及材料

1.由市住建局向市公积金中心出具公函。明确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人员名单、具体购房信息，以及用于接收预提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的资金监管账户；
2.缴存人持配售合同及合同补充协议等材料原件到玉林公积金中心服务网点申请提取付款；

3.玉林公积金中心对缴存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审核通过的将可提取金额转入指定的资金监管账户。

二、提取额度

个人账户申请办理提取转账的额度应不超缴存人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最大可提取额度（即保留100元及百位后小数），且不超过购房合同约定的购房首付款，需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其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保留余额应符合本市有关规定。

购房人及其配偶均为玉林公积金中心缴存人的，申请办理提取转账的额度应不超双方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最大可提取额度总和（即双方账户各自保留100元及百位后小数），且不超过认购协议或买卖合同约定的购房首付款，需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双方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保留余额应符合本市有关规定。

三、办理要求

（一）购房人及其配偶均为玉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缴存人的，应同时到玉林公积金中心柜面申请办理提取业务，不能代办。

（二）“提取付首付”为住房公积金购房提取的一种提取方式，已按本规程办理提取的缴存人在不足额提取情况下需间隔满12个月后方可对该房再次申请办理购房提取业务。

（三）合同撤销、解除或者确认无效的，安居公司应自合同撤销、解除或者确认无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缴存人提取的公积金从资金监管账户原路径退回住房公积金账户。

（四）玉林公积金中心与住建部门、不动产登记部门建立购房信息协查机制，对发现的违规提取行为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